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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吳倩雯
聯絡電話：08-7320415 #3678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a33013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3501732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376530000A113501732200-1.pdf、376530000A113501732200-2.

docx)

主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本土語文活動及獎勵教師進修本土語文補助實施計

畫」案，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教師，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6月18日臺教國署原字

第1135701742號函辦理。

二、補助期程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計畫內容摘要如

下：

(一)補助學校教師本土語文課程教學所需之材料、耗材、教

材或教具、學生獎勵品及其他相關教學材料費：

１、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須於

112學年度取得本土語文認證（閩南語中高級、客語中

高級、原住民族語高級以上）或112學年度取得本土語

文第二專長教師證書，並於113學年度實際教授本土語

文課程。

２、補助經費：每位教師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萬元，每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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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最高核定5萬元。

３、各校就同一名教師申請本項補助經費以一次為原則

（112學年度含以前學年度已獲補助者不得再次申

請）。

(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

１、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

２、補助經費：每校最高核定3萬元。

(三)補助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

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

１、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113學

年度仍在修讀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第二專

長學分班且有意願於修畢後配合學校排課需求擔任本

土語授課教師。已於113年7月31日前完成第二專長學

分班修讀者，已無課程準備需求，不在本計畫補助範

疇。

２、補助經費：符合前開條件教師經學校同意，學校因應

教師於113學年度課程期間修讀學分班之課程準備，進

行課務調整、公假派代或減授課（每師、每週最多2節

課）致增加之費用，每位教師補助4萬元，每校最高核

定20萬元。

３、各校就該名符合資格之教師以申請一次經費為限。

(四)獎勵機制：符合下列條件之教師請依不同項目（同1人不

限1個項目）本權責核予敘獎，建議敘獎額度如下：

１、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取得本土語文認證

（閩南語、客語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高級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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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於當學年度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者，嘉獎

一次。

２、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非本土語文專長現職合格教師修

畢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且完成加科登記，並於當

學年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者，嘉獎二次。

３、本案獎勵於114年3月另案函知學校辦理，屆時請依公

文說明檢附相關文件申請。

三、請學校依申請補助項目，按附表注意事項說明檢附相關申

請資料，於113年7月31日前函報本府。請於期限內提出申

請，逾期將不受理。

四、如有相關問題，請洽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

助理蘇先生，電話：(06)2133111，分機 5783；信箱：

supeishih@gm2.nutn.edu.tw。

五、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

育資源中心推動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本土語文活動及獎勵教

師進修本土語文補助實施計畫」及申請表件各1份。

正本：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
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副本：本土語文指導員陳麗雀老師、本土語文指導員林秀玲老師、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
心、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0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本土語文活動及獎勵教師進修本土語文 

補助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實施及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8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89857A 號) 

貳、目標： 

一、增進高級中學教師對本土語文之教學興趣。 

二、學校能鼓勵師生積極參與本土語文相關活動。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協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資格：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伍、名詞定義 

   一、編制內正式教師(以下稱教師):為任職學校編制內之正式教師，不含代理 

      教師及代課教師。 

   二、非本土語文專長: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但未取得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 

      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合格教師證。 

   三、第二專長學分班: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之在職進 

       修「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 

       班」、「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 

       班」、「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 

       學分班」(以下稱第二專長學分班)。 

   四、第二專長教師證書: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並取得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 

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 

   五、通過語言能力認證：教師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 

       上或國立成功大學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B2級以上之測驗、客家委員會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測驗高級以上。 

 



陸、補助項目及期程： 

   一、補助學校教師本土語文課程教學所需之材料、耗材、教材或教具、學生 

       獎勵品及其他相關教學材料費(附表一)。 

     (一)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須於 112 學年度取得 

   本土語文認證(閩南語中高級、客語中高級、原住民族語高 

   級以上)或 112 學年度取得本土語文第二專長教師證書， 

   並於 113 學年度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 

     (二)補助經費：每位教師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萬元，每校最高核定 5萬   

                   元。 

     (三)補助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審核公告通過補助 

之教師，請於補助期程內完成教學材料費經費核銷。 

     (四)各校就同一名教師申請本項補助經費以一次為原則（112 學年度含以 

         前學年度已獲補助者不得再次申請）。 

   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附表二、三、四)。 

     (一)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 

     (二)補助經費：每校最高核定 3萬元。 

     (三)執行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審核公告通過補助 

之學校，請於執行期程內完成計畫核定內容，核銷經費及提

交結案報告。 

     (四)執行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計畫書項目 

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

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 

參訪活動為本土語文課程的延

伸，可藉由相關的校外參訪活

動激勵教師及學生探討本土文

化，持續強化精進本土語文的

教學與學習。教師可創新教學

模式或教材、教案設計，讓學

生能體驗更多元的本土語文學

習活動。 

應依左列重點，依下列項目撰

寫計畫：  

1. 參訪活動場次、日期。 

2. 參訪內容規劃。 

(學生/教師人數、交通方

式、參訪流程、保險安全規

劃)。 

3. 帶隊教師、協同教師名冊。

(需附本土語文相關專業證

明) 

4. 預期效益。 

5. 相關附件(學習單)。 

6. 經費概算表(附表四) 

 



    

三、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 

       住民族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附表五)。 

     (一)申請資格：高級中等學校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113 學年度仍在修讀 

                   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且有意 

                   願於修畢後配合學校排課需求擔任本土語授課教師。已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第二專長學分班修讀者，已無課程 

                   準備需求，不在本計畫補助範疇。 

     (二)補助經費：符合前開條件教師經學校同意，學校因應教師於 113 學年 

                   度課程期間修讀學分班之課程準備，進行課務調整、公假 

                   派代或減授課(每師、每週最多 2 節課)致增加之費用，每 

                   位教師補助 4萬元，每校最高核定 20 萬元。 

     (三)補助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審核公告通過補 

                  助之學校，請於補助期程內完成相關經費核銷。 

     (四)各校就該名符合資格之教師以申請一次經費為限。 

 

柒、申請方式：請學校依自身條件需求及轄屬主管單位，填報相關補助案表格。 

一、提報補助申請表、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初審彙整表： 

 (一)補助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二)學校提報時間：即日起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時間：113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 

                               113 年 8 月 23 日前提報中心。 

 (四)申請資料提報方式： 

1. 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請依申請補助項目，按附表注意事項說

明順序合併申請資料成一個 PDF 檔案，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寄至

以下信箱：supeishih@gm2.nutn.edu.tw，同時申請二項以上補助者，

請分開項目彙整申請檔案提交，並保留承辦單位收信回傳訊息，以

資憑證。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將不受理。 

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請依申請補助項目，按

附表注意事項說明檢附相關申請資料，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

所屬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將



不受理。 

3.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自行訂定轄屬學校補助申請相關審查作業程

序與查核資料，並依期限提報本土語文中心。學校函報之申請資料

除彙整提報中心外，初審單位應留存備份以供後續查核作業。 

4. 直轄市、縣（市）政府：113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於 113 年 8

月 23 日前將初審彙整表(附表六)，依補助項目順序彙整轄屬學校

申請資料，以掛號(郵戳為憑，免備文)郵寄至國立臺南大學本土語

文中心「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本土語文活動及獎勵教師進修本土語文

補助」專案小組 收（70049 臺南市中西區慶中街 206 巷 6弄 12 號，

06-2133111 分機 5783，聯絡人：蘇沛世）。 

  二、本署邀集學者專家及機關與學校代表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承辦單位彙整所有送件資料召開審查會議，綜整審查結果函報本署 

      進行補助經費核定。 

         (一)審查會議：113 年 9月初公布申請學校名單並召開審查會議，申 

                       請補助學校應依會議決議審查意見進行計畫修正及 

                       補件，依期限函覆承辦單位進行計畫與經費核定，逾 

                       期不予受理。 

     (二)審查結果：113 年 10 月於 CIRN 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

中心(https://reurl.cc/8q29mM) 公告通過名單。 

捌、獎勵機制：符合下列條件之教師請依不同項目（同 1 人不限 1 個項目）本權

責核予敘獎，建議敘獎額度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取得本土語文認證(閩南語、客語中

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高級以上)，並於當學年度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

程者，嘉獎一次。 

二、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非本土語文專長現職合格教師修畢本土語文第二

專長學分班且取得本土語文教師證書，並於當學年實際教授本土語文

課程者，嘉獎二次。 

玖、預期效益： 

一、強化高級中學教師對本土語文之教學興趣。 

    二、學校能鼓勵師生積極參與本土語文相關活動。 

 



拾、成效檢核評估： 

    一、本計畫補助案成果報告請檢附執行成果報表一式 2份，於補助期程結 

        束後兩個月內併同成果資料光碟及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函報核結。 

    二、前開電子檔內容應含下列資料檔案： 

       (一)本署計畫核定函文及經費核定表影本檔案。 

       (二)核定之補助計畫及其執行成果。 

    三、成果報告電子檔，同步寄至信箱：supeishih@gm2.nutn.edu.tw 

        (國立臺南大學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列入之後補助案申請評估。 

 

拾壹、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教育部所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全額補助。 

二、本計畫應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

配年度預算額度，就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四；第二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五；第

三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八；第四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

最高百分之九十，地方政府應編足相對分擔款。因故未執行計畫者，應將

補助經費全數繳回。 

三、每一地方政府按所轄高級中等學校校數，合計最高補助金額如下： 

(一)一校至二十五校：三十萬元。 

    (二)二十六校至五十校：六十萬元。 

    (三)五十校以上：九十萬元。 

四、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至本署https://www.k12ea.gov.tw/Tw/ -法令規章

下載使用）辦理。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規定辦理核結時，應請所轄辦理學校被核

定之成果報告電子檔，並彙整「辦理學校名單」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後，

函送本署辦理結案。  

六、本計畫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不得挪為他用，會計項目應明確清楚，

並確實依核定內容執行。 

拾貳、注意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實施及 

    補助要點」進行審核。 



二、學校申請本補助，應擬具補助計畫及經費概算表，依本署公告相關規定 

    提出申請。 

   三、申請計畫應本撙節經費及核實編列原則規劃敘寫並執行推動；相關經 

       費編列基準，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行政院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及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編列及支給核銷。 

四、本補助案申請之計畫內容，已獲其他政府機關核定補助者，不予補助。 

    五、相關問題，請洽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助理蘇先生，電話：         

       (06)2133111 分機 5783，信箱：supeishih@gm2.nutn.edu.tw。 

拾參、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未盡事宜得另函補充修正

之。 
  



附表一 (學校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一：補助學校教師本土語文課程教學所需之材料、耗材、教材或教具、學  

        生獎勵品及其他相關教學材料費(申請表) 

學校名稱：                   (全名)學校代碼：           所在縣/市：         

承辦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序號 教師姓名 
學校 

專任科目 

(113 學年度) 

教授本土語文 

語別(腔別)/ 

班級/人數 

(112 學年度 112/8/1-113/7/31) 

取得本土語文認證或第二專長教師證書 

本土語文認證(級別)/

第二專長證書類別 
發證字號/日期 

1 
陳 OO 

(範例) 
生物科 

閩南語/ 

2 班/60 人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

力認證考試(中高級) 

臺教社(四)字第

0000000000 號/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7 日 

2 
蔡 OO 

(範例) 
國文科 

客語(四縣腔)/ 

1 班/15 人 

客語能力認證四縣腔

中高級合格證書 

111HI00000 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6 日 

3 
張 OO 

(範例) 
英文科 

閩南語/ 

2 班/70 人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

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教師資格 

中等字第

00000000 號/中

華民國 112 年 8

月 3 日 

4      

5      

承辦人檢核 

請檢核每位申請補助教師，是否符合以下條件，請。 

無接受其他政府機關相關補助。 

112 學年度(含以前)無請領過本項補助。 

佐證資料-本土語文認證證書 或 第二專長教師資格證書。 

 (注意發證日期必須介於 112 學年度 112/8/1-113/7/31) 

佐證資料-教師 113 學年度授課課表(含專任科目及本土語文科目)。 

(核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請承辦人核章後依實施計畫期限提報申請資料，逾期或資料不齊，不予受理。 

1.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請依 a.申請表、b.佐證資料(認證證書或第二專長修畢證

明)、c.113 學年課表，合併成一個 PDF 檔，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寄至以下信箱：

supeishih@gm2.nutn.edu.tw，(主旨/檔名：「OO 學校申請補助本土語文教師教學相關材料

費」)請保留承辦單位收件回傳訊息，以資憑證，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2.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請檢附 a.申請表、b.佐證資料(認證證書

或第二專長修畢證明)、c.113 學年課表，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請於期

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附表二 (學校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申請表) 

學校名稱：                   (全名)學校代碼：           所在縣/市：         

承辦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學校填寫 中心審查委員(審查/複審) 

補助項目 
補助 

金額 
計畫書 

經費 

概算表 

無申請

其他相

關補助 

是否 

通過 

審查 

意見 

補助學校

規劃學生

本土語文

相關參訪

活動 

(經費

概算

表合

計金

額) 

有 有 確認 

 

 

依下列項目撰寫 

【計畫書】(附表三)：  

1. 參訪活動場次、日期。 

2. 參訪內容規劃。 

3. 帶隊教師、協同教師名

冊(需附本土語文相關專

業證明)。 

4. 預期效益。 

5. 相關附件(學習單)。 

6. 經費概算表(附表四)。 

(核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請檢附補助項目計畫書(附表三)。 

2.請參照補助要點及補助金額上限，檢附經費概算表(附表四)，填寫補助的總金額。 

3.確實檢核「無接受其他政府機關相關補助」。 

4.請承辦人核章後依申請提報期限繳交申請資料，逾期或資料不齊，不予受理。 

(1) 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請依 a.申請表、b.計畫書(相關附件)、c.經費概算表， 

      合併成一個 PDF 檔，113 年 7 月 31 日前寄至以下信箱：supeishih@gm2.nutn.edu.tw， 

      (主旨/檔名：「OO 學校申請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請保留承辦單 

      位收件回傳訊息，以資憑證。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將不受理。 

(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請檢附 a.申請表、b.計畫書(相關附

件)、c.經費概算表，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

將不受理。 

  



附表三 (學校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計畫書) 

 

申請學校 
         縣/市，學校名稱：                    ， 學校代碼：            
 

申請人 姓 名 ：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內容 
(項目可自
行 調 整 增
列) 

一、參訪活動場次、日期、時間。 

 

二、參訪內容規劃 

(學生/教師人數、交通方式、參訪流程、保險安全規劃)。 

 

三、帶隊教師、協同教師名冊 

(需附本土語文相關專業證明)。 

 

四、預期效益。 

(達成何種本土語文素養/本土語文學習相關效益) 

 

五、相關附件(學習單等)。 

 

六、經費概算表(附表四)。 

 

注意事項： 

1.正在修讀高級中學本土語文課程之學生為主要對象。 

2.能增加學生對於本土文化之古蹟、藝術、生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了解。 

3.本土語文活動為本土語文課程的延伸，可藉由相關的參訪活動激勵教師及學生 

  探討本土文化，持續強化精進本土語文的教學與學習。 

4.教師可藉由參訪經驗創新教學模式或教材、教案設計，讓學生能體驗更多元的 

  本土語文學習活動。 

 

  



附表四 (學校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經費概算表) 

 

項

次 
項目 

單  價

(元) 

單   

位 

數

量 
金額 備 註(請依實際需求調整內容) 

1 鐘點費 420 節    

2 
二代

健保費 
元 式   鐘點費 2.11% 

3 材料費  
人

次 
  材料費不超過總經費 30%為宜 

4 印刷費  本   
補充講義__本及成果報告__本 

平均單價__元*__本 

5 
平安 

保險 
     

6 交通費  台   租車費(覈實支應) 

7 誤餐費  
   校外參訪始得編列 

8 
場地

佈置費 

    辦理展演活動始得編列 

9 雜支     雜支不超過總經費 10% 

 合  計  
    

   備註：請依計畫所需，並配合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核章) 

  承 辦 人：                 主計：                   校長：                

  教務主任：                

  



附表五 (學校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三：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申請表) 

學校名稱：                  (全名)學校代碼：            所在縣市/鄉鎮：          

承辦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序號 教師姓名 
學校專任科目 

(非本土語文專長) 

修讀本土語文 

第二專長語別 

修讀第二專長

學分班之大學 

修讀期間 

起迄年/月 

1 
陳 OO 

(範例) 
生物科 閩南語 高雄師範大學 

112 年 8 月~114

年 7 月 

2     
 

3     
 

4     
 

5     
 

承辦人檢核 

請檢核每位申請補助教師，是否符合以下要件，請。 

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任職學校【同意書】影本。 

  (可用蓋有學校關防、校長核章之二專班報名表影本) 

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學員證】或【在學證明】影本。 

  (學員證或在學證明需有修課起迄時間) 

確認，有課務調整/公假派代/減授課(每師、每週最多 2節課)致 

  增加之費用。(若均無因此增加之費用，則不符本項申請資格) 

112 學年度(含以前)無請領過本項補助。 

(核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請承辦人核章後依實施計畫期限提報申請資料，逾期或資料不齊，不予受理。 

1.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請依 a.申請表、b.同意書、c.學員證或在學證明，合併成

一個 PDF 檔，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寄至以下信箱：supeishih@gm2.nutn.edu.tw，(主旨/

檔名：「OO 學校申請補助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請保留承辦單位

收件回傳訊息，以資憑證，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2.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請檢附 a.申請表、b.同意書、c.學員證或 

  在學證明，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附表六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彙整表(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寫，表格請至 https://reurl.cc/11yWQV 下載) 

項目一：補助學校教師本土語文課程教學所需之材料、耗材、教材或教具、學生獎勵品及其他相關教學材料費 
初審「通過學校名單」 初審「未過學校-教師名單」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申請補助教師人數 

(每校最多補助 5 人) 

補助金額 

(每人補助 1 萬為基準，每校

最高補助 5 萬) 

備註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教師姓名 未過原因 備註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5 人 5 萬元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吳 OO 非 112 學年度取得認證證書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3 人 3 萬元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林 OO 非學校編制內正式教師  

3     3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李 OO 111 學年度已接受過補助  

4     4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陳 OO 檢附資料不齊、不合要件，逾期未補件。  

5     5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張 OO 語文認證證明未達規定級別  

※注意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檢附 a.申請表、b.佐證資料(認證證書或第二專長修畢證明) c.113 學年課表，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項目二：補助學校規劃學生本土語文相關參訪活動 
初審「通過學校名單」 初審「未過學校名單」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補助金額 

(最高 3 萬) 
備註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未過原因 備註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3 萬元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檢附資料不齊，逾期未補件。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2 萬 8000 元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參訪活動不合計畫主旨，逾期未修正補件。  

3    3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經費編列項目不合規定，逾期未修正補件。  

4    4    

5    5    

※注意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檢附 a.申請表、b.計畫書(含附件資料)、c.經費概算表，113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項目三：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 
初審「通過學校名單」 初審「未過學校-教師名單」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申請補助教師人數 

(每校最多補助 5 人) 

補助金額 

(每人補助 4 萬為基準，每校

最高補助 20 萬) 

備註 
序

號 
學校校名(全銜) 教師姓名 未過原因 備註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5 人 20 萬元  1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吳 OO 缺任職學校同意書，逾期未補件。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2 人 8 萬元  2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林 OO 缺二專班在學證明，逾期未補件。  

3     3 臺中市立 OO 高級中學 李 OO 無法判斷 113 學年度是否在學，逾期未補件  

4     4     

5     5     

※注意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檢附 a.申請表、b.任職學校同意書、c.二專班學員證或在學證明，113 年 1 月 31 日前函報所屬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縣市政府承辦人：                (核章)     單位主管：                           (核章)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本補助案申請之內容，已獲其他政府機關核定補助者，不予補助。 

2. 直轄市、縣（市）政府：113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8月 23 日前將本彙整表，依轄屬學校申請項目檢附學校提報資料，以掛號(郵戳為憑，免備文)郵寄至國立臺南大學本土語文中心專案小組 收 

（70049 臺南市中西區慶中街 206 巷 6 弄 12 號，06-2133111 分機 5783，聯絡人：蘇沛世）。 

3. 檢附所屬學校提報之資料，初審單位應留存備份以供後續查核作業。 












